
因公參加研討會或相關會議，因主辦方要求住宿費以匯款轉帳方式支付，其所衍

生之手續費得否報支差旅費 

（行政院主計總處 106.11.16主預督字第 1060053912號「主計長信箱」） 

1.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 1、2、9 點規定略以，機關支付員工因公奉派出

差之旅費，分為交通費、住宿費及雜費。出差地距離機關所在地 60 公里以

上，且有住宿事實者，得在規定標準數額內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。至雜費係

供出差人在外業務聯繫、短程車資、傳真或影印等公務支出之用。爰所詢如

屬出差性質，因住宿費匯款轉帳之手續費核屬雜費涵蓋項目，不得重複報支。 

2.復依各機關派員參加國內各項訓練或講習費用補助要點第 3、4、5 點規定略

以，受訓人員參加訓練或講習，服務機關得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

定，補助起、返程日交通費，及得衡酌實際情況並依據其檢附之住宿費憑證，

於規定上限數額內補助其住宿費。又奉派以公假登記參加訓練或講習性質之

各項研習會、座談會、研討會等活動，其交通費及住宿費，均比照辦理。爰

所詢如屬訓練或講習性質，基於政府僅對其交通費及住宿費酌予補助，住宿

費匯款轉帳之手續費非屬補助範疇。 


